平西乡卫生院政策性规章

1. 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，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，全面开展卫生院各项工作，积极实施以维护和促进居民健康、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医疗卫生服务，确保各项卫生工作任务有效落实。

2. 开展以乡村为基础、家庭为单位、健康为核心、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卫生服务，重点做好老年、妇女、儿童及慢性病患者的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、健康教育等综合性服务。

3. 接受区级医疗卫生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妇幼保健机构的专业指导和业务培训。

4. 负责制定卫生院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组织安排、督促检查、总结评估工作执行情况，并按程序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进展。

5. 负责监督和指导医疗护理服务质量，定期深入门诊及村卫生室，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进医疗水平，保障服务质量。

6. 加强职工思想政治与医德医风教育，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持续改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。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、技术操作规范，防范医疗事故和差错发生。

7. 加强对后勤、财务及物资管理工作的领导，监督检查财务收支状况，审核预决算报表和物资采购供应计划，确保资源合理使用。

8.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，及时听取并研究处理患者对卫生院工作的意见建议，不断改进服务水平。

